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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及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香港

結算」）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

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並非亦不構成在美國境內任何要約或招攬購買或認購證券的一部分。香港發售股份 (i)根據

1933年美國證券法（經修訂）（「美國證券法」）第 144A條，或在豁免根據美國證券法登記的情況下，

或於毋須根據美國證券法登記的交易中，於美國向合資格機構買家提呈發售及出售；及 (ii)根據美國

證券法S規例於美國境外的離岸交易中提呈發售及出售。誠如本公告所披露，發售股份並無亦將不

會根據美國證券法登記，並不得在美國提呈發售、出售、質押或轉讓，惟豁免根據美國證券法登記

或毋須根據美國證券法登記的交易中則除外。本公司證券並未且目前亦無計劃於美國進行任何公開

發售。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證券的邀請或要約。本公告並非招股章程。有意投資

者於決定是否投資據此提呈發售的股份前，務請細閱信義能源有限控股公司（「本公司」）所刊發日期

為 2019年 5月 15日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以瞭解下文所述有關全球發售的詳細資料。本公司並

無亦不會根據 1940年美國投資公司法（經修訂）登記。

除本公告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招股章程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就全球發售而言，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作為穩定價格經辦人（「穩定價格經辦人」））、其聯屬

人士或代其行事的任何人士（代表包銷商）可於上市日期後一段限定期間內進行交易，以穩定或支持

股份市價高於其原先應有的水平。然而，穩定價格經辦人、其聯屬人士或代其行事的任何人士均無

責任進行任何穩定價格行動，穩定價格行動一經展開，則由穩定價格經辦人、其聯屬人士或代其行

事的任何人士全權酌情進行，並可隨時終止。任何有關穩定價格行動均須於遞交香港公開發售申請

截止日期後第 30日（即 2019年 6月 19日）終止。有關穩定價格行動一經進行，可於准許進行有關行動

的所有司法權區內進行，惟在各情況下均須遵守所有適用法律、規則及監管規定，包括根據香港法

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制定的香港法例第 571W章《證券及期貨（穩定價格）規則》（經修訂）。有

意投資者務請注意，不得於穩定價格期間（自上市日期起，預期於遞交香港公開發售申請截止日期後

第 30日（即 2019年 6月 19日）屆滿）後採取穩定價格行動以支持股份的價格。該日後，不可再採取任

何穩定價格行動，屆時對發售股份的需求可能下降，因而可能導致發售股份的價格下跌。

發售股份的有意投資者務須注意，於上市日期（目前預期為 2019年 5月 28日（星期二））上午八時正

（香港時間）前任何時間，倘發生招股章程「包銷－包銷安排及開支－香港公開發售－香港包銷協議－

終止理由」一段所載任何事件，聯席全球協調人（為其自身及代表香港包銷商）有權終止彼等於香港包

銷協議項下的責任，並即時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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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NYI ENERGY HOLDINGS LIMITED
信義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根據英屬處女群島法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全球發售

發售股份數目 ： 1,882,609,471股股份（視乎超額配股權

而定）

香港發售股份數目 ： 188,300,000股股份

國際發售股份數目 ： 1,694,309,471股股份（包括根據XYS保

證發售向XYS合資格股東提呈發售的

804,736,584股XYS預留股份）（視乎超

額配股權而定）

發售價 ： 每股發售股份 1.94港元，不包括 1.0%

經紀佣金、0.0027%證監會交易徵費及

0.005%聯交所交易費

面值 ： 0.01港元

股份代號 ： 3868

獨家保薦人

聯席全球協調人


